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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主要内容：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药明康德” ）全资

子企业WuXi� PharmaTech� Healthcare� Fund� I� L.P.（以下简称 “药明基金一期” ） 拟认购D3� Bio,�

Inc.（以下简称“D3� Bio” ）新发行的21,000,000股A-1批次优先股股份，认购价格为1美元/股，金额合

计21,000,000美元，交易完成后持有D3� Bio的股权比例约为16.67%（全面摊薄和转换基础上）。

●在本轮认购D3� Bio优先股股份的其他7名投资人中，包括3名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除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同一关联人进

行的交易，连同本次交易共3笔，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73,896,132.00�元；此外，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

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连同本次交易共8笔，累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524,340,202.20�元。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取得外部监管机构的批准。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

（1）D3� Bio是一家初创的生物制药企业，目前尚无任何药物可用于商业化销售。 D3� Bio的大多数

在研产品均处于临床前阶段，其业务未来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些在研产品的研发结果。 作为一家初创生物

制药企业，D3� Bio的业务失败风险较高，如果其研发业务失败，本公司可能无法收回投资。

（2）D3� Bio目前尚未取得任何收入， 且其未来能否产生收入取决于其在研产品是否能够完成临床

试验、获得监管批准并成功商业化等因素。 若D3� Bio所研发的产品未能成功商业化，其可能无法创收并

盈利。

（3）D3� Bio进行药品研发需要大量长期的资本投入， 且其能否成功取决于未来的临床试验和监管

审批结果以及其他竞争性产品的研发和上市进程， 因此对于D3� Bio的投资具有较高不确定性。 如果D3�

Bio本轮融资因先决条件未能满足而无法完成或其后续无法获得进一步融资， 可能会对其业务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并导致本公司的投资失败。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D3�Bio,�Inc.

住 所：

Aequitas�International�Management�Ltd.,�Grand�Pavilion�Commercial�Centre,�Suite�24,�802�West�Bay�Road,�P.O.�Box�

10281,�Grand�Cayman�KY1-1003,�Cayman�Islands

成立时间： 2020年6月19日

主营业务： 药物和生物制品的发现、开发、生产、注册和商业化

D3� Bio于2020年6月19日成立，暂无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成立后在最近12个月内不存在资

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形。

D3� Bio是一家全球性的生物技术公司，致力于开发颠覆性的精准治疗药物并将其商业化，以改进或

代替无法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重大临床需求的现有肿瘤和免疫标准治疗方案。 D3� Bio与全球各地的世

界级合作伙伴合作，通过从开发到发现再到开发的渐进迭代循环，将对医疗领域深刻的临床和市场见解

与颠覆性科技结合在一起。

D3� Bio的创始人股东为Zhi� Jian� Chen先生和John� Fenyu� Jin先生（合称“管理层股东” ），其基

本情况如下：

（1）Zhi� Jian� Chen先生，曾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礼来、葛兰素史克、强生和阿斯利康担任高级

研究、管理、业务发展、医学事务和药物开发等职位，在中美市场有关肿瘤和其他治疗领域的药物开发、监

管注册、市场宣传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Zhi� Jian� Chen先生拥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称上海医科

大学）医学学位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在上海市肿瘤医院和纽约医学院完

成研究生医学课程。

（2） John� Fenyu� Jin先生，曾作为翰颐资本的创始合伙人，以及百济神州和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前业务发展副总裁，负责生物技术风险投资、企业业务发展、政府事务以及抗癌及其他药物的跨

境许可交易，在跨境投融资、医药业务发展和药物许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John� Fenyu� Jin先生拥有

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免疫

学博士学位。

（二）本次交易概述

D3� Bio拟向8名投资人合计发行93,333,332股A类优先股， 并分A-1和A-2两批次定价和交割，具

体安排详见本公告第五部分“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A-1和A-2两批

次A类优先股具有完全相同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转换权：所有A类优先股均可根据其持有人的选择，在该A类优先股首次发行日之后的任何时

间，按初始转换比例将其转换为已缴足及毋须增缴的D3� Bio普通股。 A类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初始转换比

例为1：1，并根据D3� Bio章程规定进行调整。

（2）表决权：除非法律或D3� Bio章程中另有规定，任何A类优先股的持有人所享有的表决权数量，应

与该A类优先股在以下时点可转换成的D3� Bio普通股所对应的表决权数量相等：（i） 在确定哪些D3�

Bio股东有权对该等事项进行表决的股权登记日，或（ii）如无此股权登记日，则在进行该等表决之日，或

者在征求D3� Bio股东任何书面同意之日。 A类优先股的表决权与D3� Bio所有其他具有一般表决权的股

份一并计算，不单独计算，但D3� Bio章程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3）分红权：D3� Bio不得以现金、实物或D3� Bio股份的形式向任何D3� Bio普通股或D3� Bio的任何

其他类别或系列股份支付、宣派和预留分红，除非：（i）D3� Bio已全额支付了A类优先股所有应计但未支

付的分红（在转换后的基础上计算）；且（ii）D3� Bio同时向A类优先股持有人所宣派、支付、预留或分配

的分红，应与该等A类优先股持有人在以下日期将A类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后所能获得的分红相同：该等

分红事项对应的股权登记日，或如无此股权登记日，则为实际分红的日期。

（4） 赎回权、 优先认购权、 优先购买权、 共售权等其他权利。 药明基金一期、ASL、Elbrus�

Investments和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中任一方，与其各自的关联方合计持有D3� Bio不少于

3,000,000股A类优先股，其有权分别委任1名人士担任D3� Bio的董事。

D3� Bio现有股东Zhi� Jian� Chen先生和John� Fenyu� Jin先生对本次交易增发股份无优先认购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且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企业药明基金一期拟认购D3� Bio新发行的21,000,000股A-1批次优先股股份，认购

价格为1美元/股，金额合计21,000,000美元，交易完成后持有D3� Bio的股权比例约为16.67%（全面摊薄

和转换基础上，下同）。 药明基金一期将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同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D3� Bio优先股股份的其他7名投资人中，包括3名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有关关联交易的详细信息请见本公告第二部分“关联交易概述” 。

（三）交易前后的股权架构

1、本次交易前D3� Bio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Zhi�Jian�Chen 普通股 11,000,000 55.00%

John�Fenyu�Jin 普通股 9,000,000 45.00%

合计 普通股 20,000,000 100.00%

2、本次交易分A-1和A-2两批次定价和交割。 每批次交割后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1）认购A-1批次优先股的价格为1美元/股，投资人的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认购金额（美元）

药明基金一期 A-1批次优先股 21,000,000 21,000,000

Hodge�Lake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5,000,000

Autumn�Sycamore�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5,000,000

Elbrus�Investments�Pte.�Lt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5,000,000

SCC�Growth�VI�Holdco�E,�Ltd. A-1批次优先股 3,000,000 3,000,000

Matrix�Partners�China�VI�Hong�Kong�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1,000,000 1,000,000

合计 A-1批次优先股 40,000,000 40,000,000

A-1批次优先股交割（以下简称“第一批交割” ）后，D3� Bio的股权结构为：

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Zhi�Jian�Chen 普通股 11,000,000 16.50%

John�Fenyu�Jin 普通股 9,000,000 13.50%

员工股份激励计划 普通股 6,650,000 9.98%

药明基金一期 A-1批次优先股 21,000,000 31.51%

Hodge�Lake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7.50%

Autumn�Sycamore�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7.50%

Elbrus�Investments�Pte.�Lt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7.50%

SCC�Growth�VI�Holdco�E,�Ltd. A-1批次优先股 3,000,000 4.50%

Matrix�Partners�China�VI�Hong�Kong�

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1,000,000 1.50%

合计

普通股 26,650,000 39.98%

优先股 40,000,000 60.02%

所有类型股份合计 66,650,000 100.00%

注1：上述持股比例由于按照四舍五入规则取小数点后两位，因此相加总和与100%有细微出入。

注2：第一批交割时，D3� Bio将预留6,650,000股普通股用作员工股份激励计划。

（2） 认购A-2批次优先股的价格为3美元/股，A-2批次进一步分两次交割：A-2批次优先股的初始

交割（以下简称“第二批初始交割” ）和A-2批次优先股的最终交割（以下简称“第二批最终交割” ）。

●就第二批初始交割，投资人的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认购金额（美元）

Hodge�Lake A-2批次优先股 520,833 1,562,499

Bright�Angel A-2批次优先股 312,500 937,500

药明汇英 A-2批次优先股 2,708,333 8,124,999

Autumn�Sycamore�Limited A-2批次优先股 4,687,500 14,062,500

Elbrus�Investments�Pte.�Ltd. A-2批次优先股 4,687,500 14,062,500

SCC�Growth�VI�Holdco�E,�Ltd. A-2批次优先股 2,812,500 8,437,500

Matrix�Partners�China�VI�Hong�Kong�Limited A-2批次优先股 937,500 2,812,500

合计 A-2批次优先股 16,666,666 49,999,998

第二批初始交割后，D3� Bio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Zhi�Jian�Chen 普通股 11,000,000 13.05%

John�Fenyu�Jin 普通股 9,000,000 10.67%

员工股份激励计划 普通股 7,650,000 9.07%

药明基金一期 A-1批次优先股 21,000,000 24.91%

Hodge�Lake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6.55%

A-2批次优先股 520,833

Bright�Angel A-2批次优先股 312,500 0.37%

药明汇英 A-2批次优先股 2,708,333 3.21%

Autumn�Sycamore�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11.49%

A-2批次优先股 4,687,500

Elbrus�Investments�Pte.�Lt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11.49%

A-2批次优先股 4,687,500

SCC�Growth�VI�Holdco�E,�Ltd.

A-1批次优先股 3,000,000

6.89%

A-2批次优先股 2,812,500

Matrix�Partners�China�VI�Hong�Kong�

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1,000,000

2.30%

A-2批次优先股 937,500

合计

普通股 27,650,000 32.79%

优先股 56,666,666 67.21%

所有类型股份合计 84,316,666 100.00%

注：第二批初始交割时，D3� Bio将额外预留1,000,000股普通股用作员工股份激励计划，合计预留

7,650,000股普通股。

●就第二批最终交割，投资人的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认购金额（美元）

Hodge�Lake A-2批次优先股 1,145,833 3,437,499

Bright�Angel A-2批次优先股 687,500 2,062,500

药明汇英 A-2批次优先股 5,958,333 17,874,999

Autumn�Sycamore�Limited A-2批次优先股 10,312,500 30,937,500

Elbrus�Investments�Pte.�Ltd. A-2批次优先股 10,312,500 30,937,500

SCC�Growth�VI�Holdco�E,�Ltd. A-2批次优先股 6,187,500 18,562,500

Matrix�Partners�China�VI�Hong�Kong�Limited A-2批次优先股 2,062,500 6,187,500

合计 A-2批次优先股 36,666,666 109,999,998

第二批最终交割后，D3� Bio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名称 股份类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Zhi�Jian�Chen 普通股 12,600,000 10.00%

John�Fenyu�Jin 普通股 10,050,000 7.98%

员工股份激励计划 普通股 10,000,000 7.94%

药明基金一期 A-1批次优先股 21,000,000 16.67%

Hodge�Lake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5.29%

A-2批次优先股 1,666,666

Bright�Angel A-2批次优先股 1,000,000 0.79%

药明汇英 A-2批次优先股 8,666,666 6.88%

Autumn�Sycamore�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15.88%

A-2批次优先股 15,000,000

Elbrus�Investments�Pte.�Ltd.

A-1批次优先股 5,000,000

15.88%

A-2批次优先股 15,000,000

SCC�Growth�VI�Holdco�E,�Ltd.

A-1批次优先股 3,000,000

9.53%

A-2批次优先股 9,000,000

Matrix�Partners�China�VI�Hong�Kong�

Limited

A-1批次优先股 1,000,000

3.18%

A-2批次优先股 3,000,000

合计

普通股 32,650,000 25.92%

优先股 93,333,332 74.08%

所有类型股份合计 125,983,332 100.00%

注1：上述持股比例由于按照四舍五入规则取小数点后两位，因此相加总和与100%有细微出入。

注2：第二批最终交割时，D3� Bio将额外预留5,000,000股普通股用作员工股份激励计划，合计预留

12,650,000股普通股。 此外，第二批最终交割时，在满足发放条件的情况下，D3� Bio将分别向Zhi� Jian�

Chen先生和John� Fenyu� Jin先生发放员工股份激励计划项下的1,600,000股普通股或认购该等股份的

期权和1,050,000股普通股或认购该等股份的期权； 在发放上述普通股后，D3� Bio将合计预留10,000,

000股普通股继续用作员工股份激励计划。

（四）其他投资人的基本情况

除本公司全资子企业药明基金一期外，同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D3� Bio优先股股份的其他7名投资人

中，包括3名本公司的关联方和4名非关联市场知名投资机构。有关3名本公司关联方的详细信息请见本公

告第三部分“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4名非关联市场知名投资机构的基本情况如下：

1、Autumn� Sycamore� Limited

Autumn� Sycamore� Limited（以下简称“ASL” ）是一家依照开曼群岛法律设立并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 成立于2020年8月27日， 其注册地址位于Maples� Corporate� Services� Limited, �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注册资本为5万美元，公司由

其董事会负责处理日常业务，其现任董事包括霍中丞、周奇及Khalid� Iton� 。 该公司主要从事项目投资管

理等，是专门为本次交易而设立的公司，其全资股东是一家私募股权基金，即Boyu� Capital� Fund� IV,�

L.P.�（以下简称“该基金” ）。 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是Boyu� Capital� General� Partner� IV,� Ltd.�（以下

简称“该普通合伙人” ），属于博裕资本集团旗下公司。 博裕资本于2011年成立，主要从事基金投资管理

及顾问业务。

2、Elbrus� Investments� Pte.� Ltd.

Elbrus� Investments� Pte.� Ltd.�（以下简称“Elbrus� Investments” ）是一家依据新加坡法律注册

的公司，系Temasek� Holdings�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淡马锡” ）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

Elbrus� Investments� Pte.� Ltd.的主要业务是投资控股。淡马锡是一家商业投资公司，其投资组合净值截

至2020年3月31日为3,060亿新加坡元，投资组合涵盖广泛的行业领域，包括金融服务，电信、媒体与科

技，消费与房地产，交通与工业，生命科学与综合农业，以及能源与资源。

3、SCC� Growth� VI� Holdco� E,� Ltd.

SCC� Growth� VI� Holdco� E,� Ltd.�（以下简称“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 ）是一家依

据开曼群岛法律注册的公司， 系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 Fund� VI, � L.P. 的全资子公司。

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 Fund� VI,� L.P.是一个以对私人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为主的投资基金，

其 普 通 合 伙 人 为 SC� China� Growth� VI� Management, � L.P.。 而 SC� China� Growth� VI�

Management, � L.P. 的普通合伙人为SNP�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之全资子公司SC� China�

Holding� Limited。 沈南鹏先生是SNP�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的唯一股东。

4、Matrix� Partners� China� VI� Hong� Kong� Limited

Matrix� Partners� China� VI�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Matrix� Partners� VI” ）是一家依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注册的公司，系一家专注中国地区投资的风险投资基金，重点投资领域涵盖：先进

技术、医疗健康、企业服务、消费和新零售以及移动互联网。

二、关联交易概述

除本公司全资子企业药明基金一期外，同时在本次交易中认购D3� Bio优先股股份的其他7名投资人

中，包括3名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参与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1、药明汇英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明汇英” ）， 一家由本公司执行董事Ge� Li

（李革）先生、Edward� Hu（胡正国）先生和过去12个月内曾在本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的刘晓钟先生担任

董事的公司。药明汇英将认购D3� Bio新发行的8,666,666股A-2批次优先股股份，认购价格为3美元/股，

合计金额25,999,998美元，持股比例约为6.88%。

2、Hodge� Lake� LLC（以下简称“Hodge� Lake” ），一家由本公司执行董事Ning� Zhao（赵宁）女

士控制的企业。 Hodge� Lake将分两批次认购D3� Bio新发行的6,666,666股A类优先股股份，认购金额

合计9,999,998美元，持股比例约为5.29%，其中包括：（1）5,000,000股A-1批次优先股股份，认购价格

为1美元/股，合计金额5,000,000美元；和（2）1,666,666股A-2批次优先股股份，认购价格为3美元/股，

认购金额合计为4,999,998美元。

3、Bright� Angel� Investments� Ltd.（以下简称“Bright� Angel” ），一家由本公司执行董事Ge� Li

（李革）先生控制的企业。 Bright� Angel将认购D3� Bio新发行的1,000,000股A-2批次优先股股份，认

购价格为3美元/股，合计金额3,000,000美元，持股比例约为0.79%。

本次交易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0.80%。 除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金额，连

同本次交易金额合并计算， 该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03%。本次交易已经提交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Ge� Li（李革）先生、张朝

晖先生、Ning� Zhao（赵宁）女士及Edward� Hu（胡正国）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已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至本次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除已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同一关联人

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 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

发生的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 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三、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一）药明汇英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

药明汇英为本公司执行董事Ge� Li（李革）先生、Edward� Hu（胡正国）先生和过去12个月内曾在

本公司担任执行董事的刘晓钟先生担任董事的公司，设立于2020年4月24日，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药明汇英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私募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 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14栋323室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 Edward�Hu（胡正国）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主要财务数据： 设立不足一年无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二）Hodge� Lake,� LLC

Hodge� Lake为本公司执行董事Ning� Zhao（赵宁）女士控制的企业，设立于2020年4月15日，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Hodge�Lake,�LLC

主营业务： 法律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或活动

住 所： 251�Little�Falls�Drive,�City�of�Wilmington,�County�of�New�Castle,�Delaware,�19808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唯一股东： Ning�Zhao（赵宁）

主要财务数据： 设立不足一年无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三）Bright� Angel� Investments� Ltd.

Bright� Angel为本公司执行董事Ge� Li（李革）先生控制的企业，设立于2020年11月12日，基本情

况如下：

企业名称： Bright�Angel�Investments�Ltd.

主营业务： 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律未禁止实现的任何目的

住 所：

the�offices�of�Maples�Corporate� Services� (BVI) � Limited, �Kingston�Chambers, � PO�Box�173, �Road�Town, � Tortola, �

British�Virgin�Islands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 Ge�Li（李革）

主要财务数据： 设立不足一年无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的主要依据是基于D3� Bio现有产品管线净现值的分析（包括折现现金流分析和可比

分析），同时考虑了包括非关联市场知名投资机构在内的本次交易各方对D3� Bio产品管线的整体商业价

值的判断，由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认购及发股

各投资人同意向D3� Bio认购且D3� Bio同意向各投资人发行A类优先股股份， 具体认购情况详见本

公告第一部分“本次交易概述” 。

（二） 交割

投资人认购A类优先股股份的交易将分为A-1批次和A-2批次分别定价和交割。 A-1和A-2两批次

A类优先股具有完全相同的股东权利。

（1）A-1批次优先股

A-1批次优先股的定价为1美元/股， 认购A-1批次优先股的投资人包括药明基金一期、Hodge�

Lake、ASL、Elbrus� Investments、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和Matrix� Partners� VI。

A-1批次优先股应在相关先决条件满足或被豁免后10个工作日内， 或在D3� Bio与参与第一批交割

的投资人另行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完成。

（2）A-2批次优先股

A-2批次优先股的定价为3美元/股， 认购A-2批次优先股的投资人包括Hodge� Lake、Bright�

Angel、 药明汇英、ASL、Elbrus� Investments、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和Matrix� Partners�

VI。

A-2批次优先股的交割分为两次进行：

●第二批初始交割

第二批初始交割特定先决条件经管理层股东认定并经D3� Bio董事会确认（需包括优先股董事简单

多数同意）满足后3个工作日内，D3� Bio应书面通知（以下简称“第二批初始交割通知” ）拟认购第二批

初始交割A-2批次优先股的投资人。 第二批初始交割应在第二批初始交割通知送达后10个工作日内，或

在D3� Bio与参与第二批初始交割的投资人另行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进行； 如第二批初始交割相关先决

条件未满足或未被某一投资人豁免，则该投资人无义务购买第二批初始交割股份。

●第二批最终交割

第二批最终交割特定先决条件经管理层股东认定并经D3� Bio董事会确认（需包括优先股董事简单

多数同意）满足后3个工作日内，D3� Bio应书面通知（以下简称“第二批最终交割通知” ）拟认购第二批

最终交割股份的投资人。 第二批最终交割应在第二批最终交割通知送达后10个工作日内，或在D3� Bio与

参与第二批最终交割的投资人另行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进行；如第二批最终交割相关先决条件未满足或

未被某一投资人豁免，则该投资人无义务购买第二批最终交割股份。

在第一批交割时，除了第一批交割相关交割条件约定的事项外，D3� Bio还应向参与第一批交割的投

资人交付截至第一批交割日的股东名册、董事名册和股份证书的副本。在第二批初始交割时，除了第二批

初始交割相关交割条件约定的事项外，D3� Bio还应向参与第二批初始交割的投资人交付截至第二批初

始交割日的股东名册和股份证书的副本。 在第二批最终交割时，除了第二批最终交割相关交割条件约定

的事项外，D3� Bio还应向参与第二批最终交割的投资人交付截至第二批最终交割日的股东名册、董事名

册（如有委派新董事）和股份证书的副本。 在每次交割日后10个工作日内，D3� Bio应向参与该次交割的

投资人交付该次交割所涉及的股份证书原件。 在每次交割日，参与该次交割的各投资人应以电汇方式向

D3� Bio支付约定的认股价款。

（三）交割先决条件

每次交割均需满足的先决条件包括在该次交割中认购D3� Bio分配和发行A类优先股的投资人、D3�

Bio及其子公司以及管理层股东均已签署股东协议（或股东协议加入协议）。

第一批交割还受限于其他先决条件的满足或豁免（如适用），包括（1）药明基金一期、ASL、Elbrus�

Investments和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分别委任1名人士担任D3� Bio的董事；及（2）通过D3�

Bio重述后的章程。

第二批初始交割还受限于其他先决条件的满足或豁免（如适用），包括（1）D3� Bio或其任何子公司

已从事新药临床申报研究，且《认购协议》规定的若干项目已达到临床前候选化合物阶段；（2）Zhi� Jian�

Chen先生将继续全职担任D3� Bio的首席执行官；以及（3）第一批交割已按《认购协议》约定完成。

第二批最终交割还受限于其他先决条件的满足或豁免（如适用），包括（1）D3� Bio或其任何子公司

已就一种候选药物获得美国或者中国药品监督管理机关的批准， 可用于临床研究；（2）Zhi� Jian� Chen

先生将继续全职担任D3� Bio的首席执行官；以及（3）第二批初始交割已按《认购协议》约定完成。

（四）争议解决

本协议受中国香港法律管辖。 与本协议有关争议将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通过仲裁方式解决。

（五）终止

《认购协议》可在发生如下情形时终止，任一投资人和D3� Bio之间有关《认购协议》的终止不影响

《认购协议》在D3� Bio和其他投资人之间持续有效：（1）经协议签约各方书面协商一致，《认购协议》在

协议签约各方之间终止；（2）《认购协议》签署后3个月内，D3� Bio和任一投资人中的一方，就其第一批

交割的先决条件未获满足时，可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在D3� Bio和该投资人之间终止《认购协议》；

（3）如D3� Bio或其子公司、管理层股东中任何一方，或者投资人中任何一方，违反《认购协议》的约定，

导致或经合理预计可能导致另一方第一批交割的先决条件未获满足，且该等违约未能及时补救时，第一

批交割先决条件未获满足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认购协议》；（4）《认购协议》签署后5年内，如第二批

初始交割和/或第二批最终交割的特定先决条件未获满足， 或经合理预计无法满足，D3� Bio和任一投资

人中的一方可发出书面通知终止。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D3� Bio专注于开发肿瘤和免疫领域的精准治疗用药，以解决未满足的患者需求。 D3� Bio采用新方

法，通过调查临床情况而非简单遵循实验室中得出的结论，识别未满足的患者需求，为患者提供最佳的治

疗方法。此外，D3� Bio的管理层股东在药物研发和业务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

将进一步完善在肿瘤和免疫领域的生态圈布局，间接促进肿瘤和免疫方面的新药研发，造福患者。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1月17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药明基金一期认购D3� Bio新发行的21,000,000股A-1批次优先股股份，认购金额为2,100万美元。

关联董事Ge� Li（李革）先生、张朝晖先生、Ning� Zhao（赵宁）女士及Edward� Hu（胡正国）先生已回

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1、关联董事已在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上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本次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交易是本公司在肿瘤和免疫领域的重要投资举措。 通过投资D3� Bio，本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在

肿瘤和免疫领域的生态圈布局，间接促进肿瘤和免疫方面的新药研发，造福患者。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亦无需取得外部监管机构的批准。

八、风险提示

（1）D3� Bio是一家初创的生物制药企业，目前尚无任何药物可用于商业化销售。 D3� Bio的大多数

在研产品均处于临床前阶段，其业务未来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些在研产品的研发结果。 作为一家初创生物

制药企业，D3� Bio的业务失败风险较高，如果其研发业务失败，本公司可能无法收回投资。

（2）D3� Bio目前尚未取得任何收入， 且其未来能否产生收入取决于其在研产品是否能够完成临床

试验、获得监管批准并成功商业化等因素。 若D3� Bio所研发的产品未能成功商业化，其可能无法创收并

盈利。

（3）D3� Bio进行药品研发需要大量长期的资本投入， 且其能否成功取决于未来的临床试验和监管

审批结果以及其他竞争性产品的研发和上市进程， 因此对于D3� Bio的投资具有较高不确定性。 如果D3�

Bio本轮融资因先决条件未能满足而无法完成或其后续无法获得进一步融资， 可能会对其业务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并导致本公司的投资失败。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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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11月12日向本公

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以通讯表决方式于2020年11月17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Harry� Liang� He（贺亮）主

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关于召开监事会会议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在审议该议案的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有助于本公司进一步完善在肿瘤和免疫领域的生态圈布局，间接促进肿瘤和免疫方面的新药研

发，造福患者。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定价原则，不会对本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亦不会侵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对外投

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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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20年11月12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11月17日以书面审议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11名， 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为11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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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委托贷款概述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宝化工” ）经营发展，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向天宝化工发放不超过10,000万元

的委托贷款，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3年，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5%。 委托

贷款由天宝化工依据实际情况申请，由公司进行办理，最终以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日期为准。

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00168693189E

住所：平邑县城蒙阳南路西327国道北

法定代表人：李兴叶

注册资本：叁亿零贰佰伍拾叁万壹仟陆佰柒拾伍元整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生产膨化硝铵炸药、乳化炸药（胶状）、中继起爆具、工业导爆索、塑料导爆管、多孔粒状

铵油炸药（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矿山工程、土石方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隧道工程、港口与航道工

程施工（凭资质经营）；上述相关的技术研发与咨询服务；机械设备制造及租赁；房屋租赁。（依法需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天宝化工59.08%股份，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于2020年7月30日、2020年8月17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2020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

司向天宝化工增资，增资金额为377,862,610.28元，持有天宝化工123,202,675股股份，增资后持有天

宝化工的股份比例为40.72%，天宝化工于2020年9月已完成增加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0年8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17,033.08万元人民币收购蔡长存、叶英、余鹏、盱眙天红投资中心

（普通合伙）及浙江永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天宝化工部分或全部股份。 近日公司通

过受让部分股份方式完成天宝化工55,536,622股股份收购，受让持股比例为18.36%。

公司通过上述增资方式及受让部分股份方式合计持有天宝化工178,739,297股股份， 占天宝化工

总股本的59.08%。 具体增资及收购事项相关内容详见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25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关于

向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75）及《关于收购山东天宝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2020-087）。

天宝化工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52,448.21 148,452.54

负债总额 103,138.03 130,670.27

净资产 49,310.18 17,782.27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25,357.82 41,209.81

净利润 -6,796.43 -9,673.82

注：2020年9月30日数据未审计。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合同尚未签署，合同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及相关文件为准。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及逾期未收回情况

截止本委托贷款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委托贷款授权额度累计为53,500万元， 占最近一期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净资产的31.23%。

截止本委托贷款事项，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委托贷款余额为25,300万元，占最近一期（2019年12

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净资产的14.77%。

除了对控股子公司的委托贷款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的委托贷款，公司不存在

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支持天宝化工可持续发展，公司本次对天宝化工提供的委托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其流动资金，为天

宝化工长期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和整体利益。

天宝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还款来源为其销售收入，委托贷款风险可控，不存在回收困难及逾

期风险，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后续公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及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

控，促进其稳定健康发展。

六、备查文件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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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Fosun� Medical� Holdings� AB（以下简称“FMH” ）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

国际” ）拟依据各自对FMH的权益比例（即本公司55%、复星国际45%，下同）为其于约定期间向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申请的本金总额不超过等值于人民币35,000万元的

外币贷款业务项下债务分别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其中：本公司拟为FMH申请的本金总额不超过等值

于人民币19,250万元的外币贷款业务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下简称 “本次担

保” ）。

截至2020年11月1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实际

对外担保金额按2020年11月17日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欧元对人民币中间

价，下同）折合人民币约1,650,539万元，占2019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约51.76%；其中：本集团实际为FMH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47,100万元。 上述本集团对外担保已经

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及复星国际拟依据各自对FMH的权益比例为其于约定期间向中信银行申请的本金总额不

超过等值于人民币35,000万元的外币贷款业务项下债务分别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2020年11月17日，本公司与中信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 ），由本公

司为FMH在2020年11月17日至2021年6月30日（含首位两日）期间因贷款业务与中信银行所发生的本

金总额不超过等值于人民币19,250万元外币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本集团续展及

新增担保（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单位、控股子公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提供担

保；注：控股子公司包括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含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额度不超过

等值人民币2,300,000万元；同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报经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

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大会批

准的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FMH成立于2016年，注册地为瑞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主席及首席执行官为刘毅先生。 截至

本公告日，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Windgothenburg�

(HK)� Limited（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国际之全资子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FMH的主要经营范围

包括实业投资和经营；截至本公告日，FMH的主要资产为其持有的Breas� Medical� Holdings� AB（以

下简称“Breas” ）100%股权。 Breas主营呼吸机器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根据FMH管理层报表（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

FMH总资产为8,012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4,443万欧元,负债总额为3,569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3,192万欧元、流动负债总额3,235万欧元）；2019年，FMH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实现净利润-58万欧

元。

根据FMH管理层报表（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单体口径，未经审计），截至2020年9月30日，

FMH总资产为11,168万欧元，所有者权益为4,535万欧元,负债总额为6,633万欧元（其中：银行贷款总

额6,181万欧元、 流动负债总额3,745万欧元）；2020年，FMH实现营业收入0欧元， 实现净利润92万欧

元。

三、本公司签署之《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由本公司为FMH于2020年11月17日至2021年6月30日（含首位两日）期间因贷款业务与中信银

行发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FMH债务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9,250万元等值的外

币）、利息及其他应付费用之和。

2、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为贷款业务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4、《保证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5、《保证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本次担保系按权益比例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

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1月17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按2020年11月17日汇率折合

人民币约1,650,539万元，占2019年12月31日本集团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约51.76%；其

中：本集团实际为FMH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47,1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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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在自贡市投资设立“自贡红旗连锁

有限公司” 、“自贡红旗物流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0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20-053）。

自贡红旗物流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于今日取得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

业执照》，其名称经核准为：“自贡红旗物流有限公司” ，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 称：自贡红旗物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300MAAEGW2F8P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地 址：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金川东路28号高新区物流仓储1期

法定代表人：曹世如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7日

营业期限：2020年11月1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仓储、配送，道路货物运输（冷藏保鲜）。 商品批发与零售；摄影冲洗服务；家政服务；商务

服务（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不含投、融资咨询服务）；票务服务；居民服务。 销售：医疗器械；在互联网上

销售商品；房屋租赁；零售：卷烟、雪茄烟；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散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

品、散装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热食类食品、冷食类食品、生食类

食品、糕点类食品、自制饮品制售。 书刊零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广告业；代收居民水电费及其他费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

2020-097

债券代码：

113585

债券简称：寿仙转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

达到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截至2020年11月17日，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寿仙谷” ）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451,800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1%，购买的最高价为47.91元/股，最低价为40.5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65,896,882.26元（不含交

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0年10月13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议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260万股且不超过360万

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60.0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拟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0月15日公司披露的《寿仙

谷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8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0年11月1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451,8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1.01%，购买的最高价为47.91元/股，最低价为40.5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65,896,

882.2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根据市场情况在

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股份计划， 并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723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

2020－150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莱特” ）于2019年4月13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0）。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蒋光勇

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在2020年5月17日起六个月内，以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金莱特股

份合计不超过2,62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657%）。

公司于2020年8月19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未减持股份的公告》，截至

2020年8月17日，蒋光勇先生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期间蒋光勇先生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止2020年11月16日，上述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蒋光勇先生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在减持计划期间，蒋光勇先生严格遵守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蒋光勇先生此次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

期限届满。

3、蒋光勇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600572

编号：临

2020

—

101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

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发行了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简称：20康恩贝SCP001，代码：012000383），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期限270天，发行

利率为3.79%，起息日期为2020年2月18日，兑付日期为 2020年11月14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2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临2020-011号《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公司已于2020年11月16日完成了该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 本息兑付总额为人民币513,

979,508.20元，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券持有人。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18日

股票代码：

000548

股票简称：湖南投资 编号：

2020-036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易建平女士递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易建平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易建平女士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后仍在公司其他岗位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易建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易建平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聘任新的财务总监，在公司财务总监

空缺期间，公司董事长刘林平先生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新的财务总监。

易建平女士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诚信勤勉、恪尽职守，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

事会对易建平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18日


